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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 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 为职业

技能评价提供依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 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 制定了 《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

标准 (2024 年版)》 (以下简称 《标准》)。
一、 本 《标准》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 年

版)》、 《关于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卫医发

〔2018〕 20 号)、 《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 〔2019〕 49 号) 为依据, 严格按照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

技术规程 (2023 年版)》 有关要求, 以 “职业活动为导向、 职业技

能为核心” 为指导思想, 对医疗护理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

行规范细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

了明确规定。
二、 本 《标准》 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高级工、 二级 /技师、 一级 /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包括

职业概况、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 《标
准》 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和产业变化对本职

业的影响, 以及本职业的发展趋势。
三、 本 《标准》 起草单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主要起草人有: 杨莘、 许冬梅、 孙超、 高凤莉、 霍春暖、 吴晓英、
潘爱红、 刘长虹。 参与起草人有: 张洁、 陈雪萍、 徐建鸣、 戴付敏、
刘清伟、 韩刚、 李冬蓓、 梁香翠等。

四、 本 《标准》 审定单位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事司、 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主要审定

人员有: 孙红、 方建宁、 胡建中、 马尚斌、 杜静、 刘保华、 刘则杨、
李葆华、 谢家兴、 刘建兵、 张健、 翟晓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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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 《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 得到了中华护理学会、 北京医

院、 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疗护理分会、 北京护理工作者协会、 威高

集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和于清、 王立新、 邓宝凤、 朱晓红、 刘光

维、 杨惠婷、 段萱、 崔丽萍、 陈晓红、 乌丹星、 朱丽平、 李舒恬、
饶晓岚等人员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感谢。

六、 本 《标准》 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批准, 自公布之日①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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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4 年 2 月 29 日, 本 《标准》 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办公厅关于颁布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 (人社厅发 〔2024〕 21 号) 公

布。



医疗护理员
国家职业标准

(2024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医疗护理员①

1. 2　 职业编码

4-14-01-02

1. 3　 职业定义

对病人和其他需要照护的人群提供生活照护, 并在医务人员的

指导下进行部分辅助工作的人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 分别为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

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师、 一级 / 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 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身心健康, 四肢灵活, 动作协调; 具有体力和耐力; 具有学习

能力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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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

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 / 初级工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 四级 / 中级工不少于 100 标

准学时; 三级 / 高级工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 二级 / 技师不少于 60 标

准学时; 一级 / 高级技师不少于 50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 / 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三级 / 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 /
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二级 / 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一级 / 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房进行; 操作技能培训在具

有必备的实验设备、 模拟教具及护理实训用品的实训室进行。

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五级 / 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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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满 16 周岁, 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 年满 16 周岁,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四级 / 中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 / 初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 (含) 以上职

业院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 / 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

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

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二级 / 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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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 年版)》 医疗辅助服务人员小

类、 健康咨询服务人员小类、 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小类、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小类、 康复

矫正服务人员小类包括的职业,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小类包括的职业,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

类包括的职业, 下同。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医药卫生大类的专业, 公共管理与服务

大类的公共事业类、 公共服务类的专业, 下同。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 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一级 / 高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 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 技师职业资

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

试以笔试、 机考等方式为主,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

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 模

拟操作等方式进行,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 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 / 技师和一级 / 高级技师, 通常采取审阅

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

皆达 60 分 (含) 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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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监考人员、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 ∶ 15, 且每个考

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

低于 1 ∶ 10, 且考评人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 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
 

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
 

min。

1. 9. 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房进行; 操作技能考核在具

有必备的实验设备、 模拟教具及护理实训用品的实训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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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①2. 1　 职业道德

∗2. 1. 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 1. 2　 职业守则

(1) 遵纪守法, 依规从业。
(2) 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
(3) 团结协作, 主动配合。
(4) 尊重患者, 关爱生命。
(5) 严谨求实, 遵守规程。
(6) 优质服务, 人际和谐。

2. 2　 基础知识

2. 2. 1　 照护基础知识

(1) 人体力学原理在工作中的应用。
∗(2) 各个年龄阶段人的生理特点。
∗(3) 各个年龄阶段人的照护要点。
(4) 交流沟通的基本知识。
(5) 照护环境与健康知识。

2. 2. 2　 安全与急救知识

∗(1) 急救常识。
∗(2) 安全防护常识。
(3) 职业防护知识。
(4) 不良事件预防及初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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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相关知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相关知识。
(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相关知识。
∗(6)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相关知识。
(7)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相关知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相关知识。
(9)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相关知识。
(10)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 相关知识。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相关知识。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 相关知识。
(13) 《护士条例》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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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
师、 一级 /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 高级别涵

盖低级别的要求。

3. 1　 五级 /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活
照
护

　 1. 1 清洁

照护

　 1. 1. 1 能进行居室整理、
通风

　 1. 1. 2 能整理床单位

　 1. 1. 3 能记录照护对象个

人清洁卫生情况, 如面部、
口腔、 身体的清洁等, 提醒

其进行个人清洁

　 1. 1. 4 能为照护对象清洁

和存放义齿

　 1. 1. 5 能协助照护对象进

行面部、 手足的清洁

　 1. 1. 6 能协助照护对象洗

头、 洗澡

　 1. 1. 7 能为照护对象剪指

甲

　 1. 1. 1 居室环境卫生的要

求

　 1. 1. 2 调整病房温 / 湿度

的方法

　 1. 1. 3 居室环境的整理流

程

　 1. 1. 4 居室通风注意事项

　 1. 1. 5 整理床单位的目的

和内容

　 1. 1. 6 整理床单位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

　 1. 1. 7 个人清洁卫生内容

　 1. 1. 8 面部、 口腔、 身体

清洁的目的和注意事项

　 1. 1. 9 义齿的概念、 作用

　 1. 1. 10 义齿的清洁和存

放的目的、 操作步骤及注

意事项

　 1. 1. 11 手部清洁的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1. 12 足部清洁的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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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活
照
护

　 1. 1 清洁

照护

　 1. 1. 8 能为照护对象更换

合体的衣服

　 1. 1. 9 能为照护对象选择

防滑鞋

　 1. 1. 13 日常头发的梳理

和养护方法

　 1. 1. 14 洗头、 洗澡的目

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1. 15 修剪指甲的目的

和注意事项

　 1. 1. 16 更换衣服 (套头

衣服、 开襟衣服) 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1. 1. 17 防滑鞋的选择要

点

　 1. 2 饮食

照护

　 1. 2. 1 能为照护对象进行

餐前洗手、 环境准备

　 1. 2. 2 能为照护对象备齐

进食所需用品

　 1. 2. 3 能为照护对象摆放

进食、 进水体位

　 1. 2. 4 能协助照护对象进

食、 进水

　 1. 2. 5 能为照护对象加热

食物

　 1. 2. 1 餐前准备的目的、
内容、 适用对象、 操作步

骤和注意事项

　 1. 2. 2 进食、 进水所需的

用品准备

　 1. 2. 3 进食、 进水体位摆

放的目的、 适用对象、 操

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2. 4 协助照护对象进

食、 进水的目的、 适用对

象、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2. 5 加热食物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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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活
照
护

　 1. 3 睡眠

照护

　 1. 3. 1 能布置睡眠环境,
如空 气、 声 音、 光 线、 温

度、 湿度、 床档、 呼叫器等

　 1. 3. 2 能采用温水泡脚等

措施促进睡眠

　 1. 3. 3 能调整合适的睡眠

卧位

　 1. 3. 4 能为照护对象固定

就寝时间

　 1. 3. 1 影响睡眠的因素及

促进睡眠的措施

　 1. 3. 2 散热器、 空调的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3. 3 温水泡脚的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3. 4 调整睡眠卧位的目

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 3. 5 固定就寝时间的目

的、 方法及注意事项

　 1. 4 排泄

照护

　 1. 4. 1 能协助照护对象完

成如厕

　 1. 4. 2 能协助照护对象便

后清洁

　 1. 4. 3 能借助窗帘、 屏风

等遮挡措施保护照护对象的

隐私

　 1. 4. 1 协助如厕的目的、
适用对象、 操作步骤和注

意事项

　 1. 4. 2 协助便后清洁的目

的、 适用对象、 操作步骤

和注意事项

　 1. 4. 3 保护照护对象隐私

的目的、 措施和注意事项

∗2.
基
本
照
护

　 2. 1 观察

与测量

　 2. 1. 1 能观察并记录大、
小便的颜色、 性状

　 2. 1. 2 能测量身高并记录

　 2. 1. 3 能测量体重并记录

　 2. 1. 4 能识别患者相关标

识 ( 如饮食、 隔离、 过敏

等)
　 2. 1. 5 能为居家照护对象

测量体温并报告

　 2. 1. 1 大、 小便颜色、 性

状观察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 1. 2 身高、 体重测量的

方法及注意事项

　 2. 1. 3 体温的正常值

　 2. 1. 4 患者相关标识的分

类、 主要内容

　 2. 1. 5 体温的生理变化

01

职业编码: 4-14-01-02



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基
本
照
护

　 2. 1 观察

与测量

　 2. 1. 6 能为居家照护对象

测量血压并报告

　 2. 1. 7 能为居家照护对象

测量血氧饱和度并报告

　 2. 1. 6 电子体温计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2. 1. 7 血压的正常值

　 2. 1. 8 血压的生理变化

　 2. 1. 9 电子血压计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2. 1. 10 测量血氧饱和度

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 2 清洁

消毒

　 2. 2. 1 能根据手卫生要求

完成洗手、 手消毒

　 2. 2. 2 能戴 / 摘口罩、 手

套、 工作帽, 穿脱工作服等

　 2. 2. 3 能对物体表面进行

清洁

　 2. 2. 4 能对环境进行清洁

　 2. 2. 5 能对餐具、 洁具等

进行清洁、 消毒

　 2. 2. 6 能分类放置生活垃

圾

　 2. 2. 7 能按要求收集与处

理感染性废物

　 2. 2. 1 手卫生的目的、 方

法及注意事项

　 2. 2. 2 正确戴 / 摘口罩、
手套、 工作帽和穿脱工作

服的目的、 方法及注意事

项

　 2. 2. 3 清洁与污染的概

念, 医院感染的概念

　 2. 2. 4 物体表面、 环境清

洁的注意事项

　 2. 2. 5 餐具、 洁具等清

洁、 消毒的注意事项

　 2. 2. 6 生活垃圾和医用垃

圾的概念及其处理的注意

事项

　 2. 2. 7 生活垃圾的分类原

则

　 2. 2. 8 感染性废物的概念

及收集、 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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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基
本
照
护

　 2. 3 预防

压力性损伤

　 2. 3. 1 能协助照护对象更

换体位

　 2. 3. 2 能采取减压措施,
如气垫床、 水床等

　 2. 3. 3 能记录照护对象受

压部位皮肤情况并交接

　 2. 3. 4 能为 0 级糖尿病足

照护对象选择合适鞋袜

　 2. 3. 1 压力性损伤的定

义、 原因、 好发部位及受

压部位皮肤异常表现

　 2. 3. 2 体位更换的目的、
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 3. 3 气垫床、 水床的使

用目的、 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2. 3. 4 床旁交接皮肤查看

和记录要求

　 2. 3. 5 糖尿病足的症状及

护理要点

　 2. 4 移动

照护

　 2. 4. 1 能协助照护对象进

行床头转移

　 2. 4. 2 能协助照护对象进

行床椅转移

　 2. 4. 3 能协助照护对象使

用拐杖、 手杖、 助行器等助

行器具行走

　 2. 4. 4 能使用轮椅等运送

工具运送照护对象

　 2. 4. 5 能将照护对象送到

指定地点做检查

　 2. 4. 1 床头转移的搬运方

法及注意事项

　 2. 4. 2 床椅转移的操作流

程及注意事项

　 2. 4. 3 拐杖、 手杖、 助行

器等助行器具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2. 4. 4 轮椅的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2. 4. 5 移动过程中的节力

原则

　 2. 4. 6 常规检查的流程及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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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临
床
照
护

　 3. 1 冷热
应用

　 3. 1. 1 能按要求进行温水
擦浴或使用冰块 / 冰袋等方
式实施物理降温
　 3. 1. 2 能按要求使用热水
袋等保暖物品和加热器等设
备为照护对象保暖

　 3. 1. 1 物理降温的种类、
方法及注意事项
　 3. 1. 2 热水袋等保暖物品
的使用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3. 1. 3 加热器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3. 2 标
本采集

　 3. 2. 1 能按操作规程为照
护对象留取尿常规标本并放
到指定地点
　 3. 2. 2 能按操作规程为照
护对象留取粪便常规标本并
放到指定地点
　 3. 2. 3 能按操作规程取送
各类标本和检验检查报告交
予医护人员

　 3. 2. 1 尿常规的概念、 采
集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
事项
　 3. 2. 2 粪便常规的概念、
采集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
意事项
　 3. 2. 3 对标本运送工具进
行清洁、 消毒方法
　 3. 2. 4 标本运送的要求及
注意事项
　 3. 2. 5 标本运送发生遗撒
的处理方法及要求
　 3. 2. 6 领取检验报告的要
求

　 3. 3 给药
照护

　 3. 3. 1 能为照护对象准备
杯子、 水等口服药所需物品
　 3. 3. 2 能为照护对象佩
戴、 固定、 摘取、 清洗雾化
吸入面罩 / 口含嘴等
　 3. 3. 3 能按要求加热中药
饮片
　 3. 3. 4 能发现照护对象用
药后的异常情况并报告

　 3. 3. 1 口服用药前物品准
备的内容及注意事项
　 3. 3. 2 雾化吸入面罩佩
戴、 摘取流程
　 3. 3. 3 雾化吸入面罩固定
方法
　 3. 3. 4 雾化吸入面罩 / 口
含嘴的清洁方法
　 3. 3. 5 中药饮片加热方法
及注意事项
　 3. 3. 6 常见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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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临
床
照
护

　 ∗3. 4 应

急救护

　 3. 4. 1 能使用床档、 床刹

等预防照护对象坠床

　 3. 4. 2 能发现照护对象走

失风险并报告

　 3. 4. 3 能发现照护对象跌

倒、 坠床风险并报告

　 3. 4. 4 能使用手机等通信

设备进行情况通报

　 3. 4. 5 能使用灭火器等消

防器材灭火

　 3. 4. 1 床档、 床刹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3. 4. 2 走失的观察要点及

报告内容

　 3. 4. 3 跌倒、 坠床的风险

因素

　 3. 4. 4 跌倒、 坠床的观察

要点及报告内容

　 3. 4. 5 手机等常用通信设

备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3. 4. 6 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
心
理
支
持

　 4. 1 安抚

　 4. 1. 1 能为照护对象介绍

居住环境

　 4. 1. 2 能采取保护隐私的

措施

　 4. 1. 1 环境介绍的内容

　 4. 1. 2 保护隐私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4. 2 临终

关怀

　 4. 2. 1 能询问临终照护对

象的宗教信仰

　 4. 2. 2 能询问临终照护对

象的特殊需要

　 4. 2. 1 临终者的权利

　 4. 2. 2 临终者的生理反应

5.
功
能
锻
炼

　 5. 1 被动

锻炼

　 5. 1. 1 能为照护对象进行

被动锻炼前的着装、 如厕等

准备工作

　 5. 1. 2 能在护士指导下为

照护对象维持功能体位

　 5. 1. 1 被动锻炼前准备的

要点及注意事项

　 5. 1. 2 基本生活能力锻炼

的注意事项

　 5. 1. 3 维持功能体位的方

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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